
 

 

重要资料：请务必仔细阅读本公告。如投资者对本公告的内容有任何疑问，应寻求独立专业意见。 

 

 

恒生精选基金系列 - 恒生中国H股指数基金 
 

关于修改招募说明书及更新产品资料概要的公告 
 

自2017年4月28日起，恒生中国H股指数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恒生精选基金系列-恒生中国H股指

数基金招募说明书》(“《招募说明书》”)作出修订及《恒生中国H股指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产品资

料概要》”)作出更新。 

 

一、 《招募说明书》的修订 

 

有关《招募说明书》的修订详情，请参阅本公告随附的“《恒生精选基金系列-恒生中国H股指数基

金招募说明书》之修订”中所列的修订，并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本次修订包括： 

 

1. 由于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恒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会自2017年4月21日起新增了一名成员，

对《招募说明书》之《关于恒生精选基金系列-恒生中国H股指数基金在内地销售的补充说明书》

中“各方名录”之“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以及《招募说明书》之《恒生精选基金系列基金说明

书》中“投资管理”一节的基金管理人董事会成员名单进行更新； 

 

2. 在《招募说明书》之《恒生精选基金系列基金说明书》中“风险因素”下，补充说明投资者如

果对某一基金是否适合自己有任何疑问，除征询独立专业意见，亦应咨询其投资顾问； 

 

3. 删除《招募说明书》之《恒生精选基金系列基金说明书》中“分销商”下的“各认可分销商将

没有责任向投资者及/或基金份额持有人提供任何投资建议”； 

 

4. 在《招募说明书》之《关于恒生中国H股指数基金的特别条款》中“份额的赎回及转换”下，补

充说明如果转换是在以不同货币计价的份额之间进行，则会涉及货币兑换，并且汇率风险由基

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5. 在《招募说明书》之《关于恒生中国H股指数基金的特别条款》中“风险因素”下，补充说明投

资者如果对本基金是否适合自己有任何疑问，除征询独立专业意见，亦应咨询其投资顾问； 

 

6. 对《招募说明书》之《关于恒生中国H股指数基金的特别条款》附件二中10只最大成分股占恒生

中国企业指数的比重进行了更新。 

 

需要说明的是，本基金在内地的销售现时不可进行转换。若本基金开通内地销售的基金类别之间的

转换业务，届时将由基金管理人或内地代理人公告。因此上述第4项修订现时不适用于内地投资者。 

 

二、 《产品资料概要》的更新 

 

1. 更新本基金的全年经常性开支比率，在相应注释中说明此次数据更新所依据的时间截点，并且说

明M类人民币(对冲)份额在2016年2月29日开始发行，因此未能提供2016年完整年度的经常性开



 

 

支比率，M类人民币(对冲)份额的经常性开支比率是基金管理人根据已推出并具有类似费用结构

的其他份额类别的资料就各份额类别12个月期间的开支及平均资产净值作出的最佳估值； 

 

2. 更新本基金A类 - 累积收益份额于2016年度的实际跟踪偏离度，且说明M类人民币(对冲)份额在

2016年2月29日开始发行因而未能提供2016年完整年度的跟踪偏离度，故M类人民币(对冲)份额

的年度跟踪偏离度仅属预估数值； 

 

3. 就10只最大成分股占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的比重进行了更新，提供截至2017年4月10日的数据； 

 

4. 更新本基金的过往业绩表现图。 

 

三、 重要提示 

 

1. 投资者在办理基金交易前，请仔细阅读登载在本基金内地代理人网站(http://www.ccb.com)的本

基金《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及《信托契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公告，并确保遵循

其规定。 

 

2. 本基金作为香港互认基金在内地公开销售，其投资运作、风险特征、法律法规适用等与内地基

金产品不同，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基金《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及《信托契约》

等相关法律文件及公告(包括当中的风险揭示内容)，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3. 投资者可拨打本基金内地代理人的客户服务热线95533或通过本基金内地代理人的客户服务电子

邮箱ccbkf.zh@ccb.com垂询相关事宜，或访问本基金内地代理人的网站(http://www.ccb.com)查

询。 

 

四、 风险提示 

 

投资涉及风险(包括可能会损失投资本金)，基金份额净值可升可跌，过往表现并不可作为日后表现的

指引。投资前请参阅本基金《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及《信托契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

公告所载详情，包括投资于本基金的主要风险、对于内地投资者的特殊风险以及有关本基金作为香

港互认基金的特有风险。 

 

本基金系依据《香港互认基金管理暂行规定》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注册后在

内地公开销售的香港互认基金。但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的注册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投资价值和市

场前景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没有风险。 

 

基金管理人就本公告内容之准确性承担责任。 

 

特此公告。 

 

基金管理人：恒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内地代理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恒生精选基金系列-恒生中国 H股指数基金 

 

此乃重要文件，务请投资者实时关注。投资者如对本文件之内容有任何疑问，应寻求独立及专业的财务

意见。 

 

投资者须注意，所有投资均涉及风险(包括可能会损失投资本金)，基金份额价格可升可跌，过往表现并

不可作为日后表现的指引。投资者在作出任何投资决定前，应详细阅读《恒生精选基金系列-恒生中国H

股指数基金招募说明书》(包括当中所载之风险因素之全文)。 

 

《恒生精选基金系列-恒生中国 H股指数基金招募说明书》之修订 

 

《恒生精选基金系列-恒生中国 H股指数基金招募说明书》(“《招募说明书》”)由本文件发布之日起作

出以下修订。以下修订构成《招募说明书》的一部分，并应与《招募说明书》一并阅读。 

 

一、 对《招募说明书》之《关于恒生精选基金系列-恒生中国 H 股指数基金在内地销售的补充说明书》

进行的修订 

 

各方名录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部分下的内容全部删去并由下文取代： 

 

“冯孝忠 

关颖娴 

李佩珊 

陆世龙 

颜文杰 

梁永乐 

彭耀鸿 

Sridhar Chandrasekharan” 

 

二、 对《招募说明书》之《恒生精选基金系列基金说明书》进行的修订 

 

1. 风险因素 

 

“风险因素”一节的第四段全部删去并由下文取代： 

 

“投资者应注意投资与否纯属投资者个人的决定。投资者如果对某一基金是否适合自己有任何

疑问，应咨询其投资顾问并征询独立专业意见。每位投资者务请就其拟对任何基金做出的投资

寻求财务、税务、会计、法律或其认为适当的其他方面意见后，再做出投资决定。” 

 

2. 投资管理 

 



 

 

“投资管理”一节的最后一段全部删去并由下文取代： 

 

“恒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为冯孝忠、关颖娴、李佩珊、陆世龙、颜文杰、梁永乐、

彭耀鸿及 Sridhar Chandrasekharan。”  

 

3. 分销商 

 

“分销商”一节的第四段全部删去。 

 

三、 对《招募说明书》之《关于恒生中国 H股指数基金的特别条款》进行的修订 

 

1. 份额的赎回及转换 

 

“份额的赎回及转换”一节的倒数第三段全部删去并由下文取代： 

 

“除非基金管理人同意，否则恒生精选基金系列内基金的份额或由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

系列内的基金的份额只可转换为本基金的同类份额。若是以不同货币计价的份额之间的转换，

会涉及货币兑换，并且有关基金份额持有人须承受汇率风险。” 

 

2. 风险因素 

 

“风险因素”一节的第三段全部删去并由下文取代： 

 

“投资者应注意投资与否纯属投资者的个人决定。投资者如果对本基金是否适合自己有任何疑

问，应咨询其投资顾问并征询独立专业意见。” 

 

3. 更新指数资料 

 

《关于恒生中国 H股指数基金的特别条款》之附件二 

 

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该指数”) 

 

截至 2017年 4月 10日，10只最大成分股占该指数的比重分别为： 

 

股票编号 股票名称 比重 (%) 

139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H股 9.94 

93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H股 9.85 

398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H股 9.53 

2318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H股 8.14 

2628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H股 6.37 

386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H股 6.08 



 

 

857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 H股 4.47 

128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H股 3.44 

396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H股 2.95 

2601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H股 2.64 

 

倘若投资者对上述事宜有任何疑问，请致电本基金内地代理人的客户服务热线 95533。 

 

基金管理人对本文件所载资料之准确性承担全部责任。 

 

恒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 4月 28日 


